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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防疫措施計畫書 
109年 6月 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肺中指字第 1090031019號函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臺北時間 109年 3月 19日零時起自

啟程地起飛來台的非本國籍人士，除持居留證、外交公務證明、商務履約

證明，或其他經特別許可者外，一律限制其入境。 

爰離岸風電開發係國家能源轉型長遠發展之重要政策，相關海事工程

所涉船舶及工作人員（含船員及技術人員）確有往返風場執行海上作業之

必要。為減輕防疫措施衍生人員入出境及檢疫議題對離岸風電開發計畫可

能造成之影響，茲分就人員入境、換班輪休或工作結束離境，乃至船舶在

臺履約期間遇醫療或天候因素致緊急靠港需求等作業，規劃相關防疫管理

措施如下： 

一、 工作人員（含船員及技術人員）入境 

(一) 工作人員（包括船員及技術人員）得循一般入境原則，由業者持商

務履約證明及或勞動部工作許可文件等，據以向外交部駐外館申請

特別入境許可。或比照航港局對國籍輪船員作法，離岸風電相關外

籍船舶人員（不含陸籍人員）得以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商務

履約證明，由移民署據以辦理「（21 天）臨時停留許可證」核發，

自港口或機場申請入境。 

(二) 入境工作人員應確實填具「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俾

利後續追蹤管理。 

(三) 開發商應於外籍工作人員入境前妥善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

以及防疫旅館或處所，俾利人員入境後即刻前往防疫處所依規定確

實辦理居家檢疫 14天。 

(四) 為落實人員入境居家檢疫管理，請開發商提早於居家檢疫前 1 日將

人員居家檢疫資料上網填報，同時指派專人督導工作人員居家檢疫

14 天，按日將人員「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確實回報主管機關。

倘人員有任何健康異常狀況，應即刻回報疾管署與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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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人員（含船員及技術人員）換班輪休或工作結束離境 

(一) 離岸風電相關外籍工作人員（包括船員及技術人員）不論下船輪休

或工作結束欲搭機離境者，皆應於下船上岸後確依規定完成居家檢

疫 14天。 

(二) 下船上岸工作人員應確實填具「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俾利後續追蹤管理。 

(三) 開發商應於外籍工作人員下船上岸前妥善安排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

車，以及防疫旅館或處所，俾利人員入境後即刻前往防疫處所依規

定確實辦理居家檢疫 14天。 

(四) 為落實人員入境居家檢疫管理，請開發商提早於居家檢疫前 1 日將

人員居家檢疫資料上網填報，同時指派專人督導工作人員居家檢疫

14 天，按日將人員「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確實回報主管機關。

倘人員有任何健康異常狀況，應即刻回報疾管署與主管機關。 

三、 外籍船舶在臺履約 

(一) 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 

疫情之船舶靠泊防疫措施與船員健康監測指引」，應確實查照並配

合辦理。 

(二) 為避免不同船隻工作人員互相接觸風險，海上作業期間禁止船隻海

上互換工作人員，若需離船（如登塔作業）且與其他船隻工作人員

同時作業，應全程配戴個人防護裝備，作業結束後立即返回原船，

並依相關防疫措施進行消毒作業。 

(三) 離岸風電相關作業船舶應依疾管署與航港局相關公告，應由船長填

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聲明表」，誠實申報船上工

作人員過去 14 天是否有 COVID-19 症狀，併同海事衛生聲明書 

(MDH) 繳交予疾病管制署；倘船上工作人員有 COVID-19 症狀，並

應於進港前/時，立即通報疾病管制署。 

(四) 自境外來台進港的船舶，在全員不上岸入境的情形下，得依船舶結

關後直接往風場工作，然一旦涉及工作人員下船或上船需求，應依

前述一、工作人員入境；或二、工作人員換班輪休或工作結束離境

等要項據以辦理相關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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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除人員上、下船應依據前述各要點確實遵守檢疫要求外，船舶靠岸

進行加油、加水、補給等作業期間，嚴格禁止非該船之工作人員登

船，並且應依照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港埠防疫 COVID-19 (武漢肺

炎) 作業指引第肆點第三條船舶加油、加水作業為防疫流程規範。 

(六) 船舶在臺履約期間於風場海上作業期間，倘遇醫療或天候因素致船

舶緊急靠港需求，應即時通報內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港局、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有關單位，俟獲同意後方得緊急靠港。 

1. 一般原則：一旦涉及工作人員下船或上船需求，應依前述一、

工作人員入境；或二、工作人員換班輪休或工作結束離境等要

項據以辦理相關檢疫。 

2. 特殊事由： 

(1) 人員醫療需求：因船上人員健康狀況確有緊急需求者，呈報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後，在人道考量下採臨時停留許可同意予

以靠岸就醫，但就醫完畢即須返回原船。 

(2) 颱風期間緊急靠泊： 

i. 颱風期間船舶進出港應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颱風期

間船舶靠泊作業原則要點」及各港口相關船舶靠泊作業細

則辦理。同時，應依有關法令向海關、衛生、移民及安全

等單位辦理必要之申報及檢查事項。 

ii. 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倘船舶獲該港口港務分公司同意進

港避難，除非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下令船上人員得上岸避風，所有船上人員應留置原

船不得下船，直至海上颱風警報解除。 

假使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下

令船上人員得上岸避風時，開發商應備妥岸上安置人員之

獨立防颱處所，並主動通報疾病管制署、移民署、海巡署、

航港局、港務公司等有關單位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人員移

動和安置計畫。人員移動期間應以防疫專車或防疫計程車

為安排外，同時須全程配戴口罩。上岸避風期間，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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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確實督導人員維持健康自主管理。一旦海上颱風警報解

除或上岸命令解除，應即刻移動人員返回原船。 

四、 附件 

(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商務履約入境流程 

(二) 離岸風電船舶外籍人員入境辦理居家檢疫計畫書 

(三) 居家檢疫之人員名冊 

(四) 商務履約證明申請書 

(五) 居家檢疫抽訪關懷單 

(六) 外籍工作人員搭機入境檢疫作業流程 

(七) 外籍工作人員下船入境檢疫作業流程 

(八)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九)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之船舶靠泊防疫措施與船

員健康監測指引 

(十)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船員健康聲明書 

(十一) 海事衛生聲明書 

(十二)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港埠防疫 Covid-19 (武漢肺炎) 作業指引 

(十三)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颱風期間船舶靠泊作業原則要點 

 


